
□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徐旭昶

原本担任“法定代表人” 却因为各种原因想要辞
任， 但公司及其股东不同意该怎么办？

2024 年 7 月 1 日新 《公司法》 实施后， 其中第十
条明确： “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或者经理辞任的，
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辞任的， 公司
应当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的法定
代表人”， 这一规定为法定代表人辞任破了局。

法定代表人的责任

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就意

味着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面

临一些法律上的风险。

首先， 在民事责任方面， 法定

代表人会因为公司被采取强制执行

措施而影响个人， 包括但不限于不

得乘坐飞机、 列车软卧、 轮船二等

以上舱位， 不得乘坐高铁、 动车一

等座以上， 以及子女不得就读高收

费私立学校等。

此外， 除新《公司法》 中关于

法定代表人作为董事、 经理违反义

务的责任外， 法定代表人还需要对

自己的失职、 过错等行为承担民事

责任。 《企业破产法》 中也规定，

法定代表人应配合管理人工作、 不

得离开住所地、 不得担任新任董监

高职务， 以及破产程序中不当减损

公司财产的赔偿责任。

其次， 在行政责任方面。 根据

《安全生产法》 第五条、 《建筑法》

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法定代

表人未尽其责的， 除处罚企业外，

对法定代表人也应给与行政处罚，

即“双罚制”。

除 此 之 外 ，

《反垄断法》 《药

品管理法》 《环境

影响评价法》 等法

律中也对法定代表

人的行政责任作出

了相应规定。

最后， 在刑事

责任方面。 《刑

法》 第三十一条规

定， 单位犯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判处刑

罚。

法定代表人如

有隐匿、 转移财

产、 无偿转让财

产、 以明显不合理

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 还可能涉

嫌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

辞任董事或经理

新 《公司法》 第十条第一款、

第二款规定：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由代表公司

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者经理担

任。 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或者经

理辞任的， 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

人。”

根据上述规定， “代表公司执

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者经理” 是担

任法定代表人的前提条件， 如果前

提条件不成立， 法定代表人身份亦

不复存在。

因此， 如果想要辞任法定代表

人， 只需单方通知公司， 提出辞任

董事或经理职务的同时一并辞任法

定代表人即可。

那么， 是否可以在保留董事或

经理职务的情形下， 仅辞任法定代

表人这一身份呢？ 根据新 《公司

法》 第十条第一款规定， 这需要依

据公司章程规定。 如果公司章程对

法定代表人的担任有明确规定， 必

须由相应职务的董事或经理担任

的， 那么就难以仅辞任法定代表人

身份。

此外， 根据新 《公司法》 第六

十八条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成员最低为三人， 第七十五条规定

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 设一

名董事， 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 董

事辞任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

数的， 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 原

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董事职务。

因此， 董事的辞任仍受到法定最低

人数的限制。

而根据新《公司法》 第十条第

三款规定： “法定代表人辞任的，

公司应当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

三十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

因此， 法定代表人提出辞任

后， 公司应在三十日内完成变更登

记手续， 由新任职的法定代表人签

署变更登记申请。

起诉变更公司登记

如果法定代表人提出辞任， 公

司未按照新《公司法》 第十条第三

款规定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

十日内选出新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

代表人可依法提起诉讼。

实践中， 法定代表人要求公司

涤除登记一般分为“合意型” 与

“非合意型” 这两种类型。

非合意型主要是被冒名的法定

代表人提起诉讼， 即他人冒用、 盗用

当事人身份信息， 将其登记为法定代

表人。

合意型主要是挂名法定代表人，

即为规避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风险， 公

司实际控制人与当事人达成合意， 由

当事人担任法定代表人， 不实际参与

经营。

根据相关规定， 被冒名登记的法

定代表人可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登

记。

比如根据《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撤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商事登

记操作规程》， 被冒名的法定代表人

可以向登记机关申请撤销登记， 由登

记机关进行调查核实， 查证属实的，

由登记机关撤销商事登记。 若登记机

关作出不予撤销登记决定的， 还可以

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而对于合意型法定代表人的涤除

登记， 首先涉及案由与管辖问题。

根据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涤

除之诉属于三级案由“请求变更公司

登记纠纷”；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2022

年修正）》 第二十二条， 请求变更公

司登记的， 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

辖。

其次需要具备相应前提要件。

在公司法领域， 公司内部治理不

能的， 司法方可介入， 这是充分尊重

公司自治及维护司法谦抑性的表现。

因此， 在法定代表人提起诉讼前， 应

先证明其已穷尽内部救济仍无法涤

除： 即法定代表人已向公司提出辞

任， 但公司怠于或拒绝变更登记。

再次是确定诉讼请求。

一般情况下， 原告可提出的诉讼

请求为： 要求公司至公司登记机关办

理涤除原告作为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登

记事项。

最后是需要准备相关证据， 主要

包括：

一、 与公司不存在实质利益关系

的证据。 如劳动合同、 社保缴纳记

录、 工资流水、 辞职报告、 交接手续

或竞业禁止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 公

司决议、 工商登记等。

二、 书面辞任的证据。 辞任是单

方意思表示， 但需注意收集公司接收

及相应送达的证据。 如果是向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辞任的， 应同步提交对方

为实际控制人的证据。 如果是向公司

或者董事会送达但未签收的， 应进一

步向公司股东、 董事送达， 获取送达

及签收的证据。

三、 公司拒绝配合办理工商变更

的证据。

登记机关协助执行涤除

公司存在经营问题时， 为避免被

采取限制高消费等措施， 相关人员通

常都不愿成为法定代表人， 因而会导

致即便法定代表人辞任， 公司也无法

推举出新的法定代表人。 而法定代表

人属于公司登记的必备事项， 如果没

有“新人” 接替， 即便通过司法程

序， 法定代表人变更可能仍难以办

理。

2025 年 2 月 10 日， 《公司登记

管理实施办法》 实施， 其中的第二十

三条明确了登记机关协助执行涤除机

制， 北京、 上海等多地也出台了相应

规定。

比如，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深化经营主体登记管理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的若干措施》 （沪市监注册

［2024］ 61 号 ） 第 14 条规定， 登记

机关依法予以配合法院协助执行涤

除。 具体操作为： 人民法院判决公司

办理涤除， 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的， 申请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由法院

出具 《执行裁定书》、 向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发送 《协助执行通知书》， 由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在法定代表人

一栏中备注“依××人民法院协助执

行通知书涤除” 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对社会公示。

总之， 新《公司法》 第十条涤除

登记制度的实施， 为长期困扰实务界

的法定代表人辞任难题提供了明确的

解决路径。 未来， 随着配套法规的完

善， 涤除登记制度有望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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